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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 108 年政治獻金法令暨網路申報宣導說明會

問答集   

（宣導期間：108年 10月） 

1. 捐贈者對同一之 109 年立法委員選舉擬參選人，於 108

年捐贈政治獻金新臺幣(下同)10 萬元，可否於 109 年 1

月 11日投票日前再捐贈 10萬元？ 

答: 

可以。依政治獻金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，對同一

（組）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，不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。

爰此，對同一選舉之擬參選人不同年度之捐贈，係依各

別年度分別計算捐贈總額，依題例所示係不同年度之捐

贈，於法尚無不符。 

 

2. 政治獻金受贈收據有規定應何時開立予捐贈者嗎？ 

答： 

依政治獻金法(下稱本法)第 11條規定，擬參選人收受政

治獻金，應開立收據。惟本法未規定收據應何時交付予

捐贈者，爰實務上擬參選人得視其情況辦理收據交付。

建議可告知捐贈者收據交付之時間，並以親送或郵寄等

方式交付之。 

 

3. 因事後才知有捐贈者以匯款方式捐贈政治獻金，至紙本政

治獻金受贈收據中之「捐贈日期」未連續，是否可以? 

答： 

考量實務上擬參選人或其受雇人無法常常往來銀行，對

於以匯款捐贈政治獻金者，通常係事後才知其捐贈日期，

或部分擬參選人有多名助理同時分別開立政治獻金受贈

收據，爰紙本政治獻金受贈收據之「捐贈日期」無須連

續開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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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捐贈者由他銀行匯款轉帳至政治獻金專戶，為開立政治獻

金受贈收據，已發文給專戶之金融機構查詢，但原專戶銀

行亦無詳細資料，應如何處理？ 

答： 

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 5月 23日金管銀(一)

字第 09510002020 號函略以，「政黨、政治團體及擬參選

人依據政治獻金法規定，編製收支帳簿及會計報告書時，

得正式備文逕洽相關銀行查詢捐贈予其『政治獻金專戶』

特定捐贈者之姓名、住址及電話，銀行為利配合執行前

述事宜，於收受捐贈『政治獻金專戶』之款項時，宜留

存捐贈者之前開資料。‥‥‥銀行提供上開資料時，應

以密件處理，並提示查詢機關(構)、查詢者應予保密。」 

是向原專戶銀行查詢捐贈者資料後，原專戶銀行雖無該

筆由他銀行匯款轉帳之詳細資料，但仍可提供該筆捐贈

係由哪一家銀行匯款轉入之資訊，此時，擬參選人依上

開函釋，仍可另行發文向該匯款銀行查詢，即可獲得特

定捐贈者之詳細資料。 

 

5. 擬參選人如以政治獻金支付選舉保證金，帳務應如何處

理？ 

答: 

擬參選人如以政治獻金支付選舉保證金，應於政治獻金

會計報告書列為「雜支支出」；其支出憑證為主管機關之

收款收據。 

惟選舉保證金經發還者（參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

條第 4項），不得列報支出。已列報支出並向本院申報者，

如首次會計報告書有賸餘，該筆發還之選舉保證金應於

賸餘會計報告書中列為「其他收入」；倘首次會計報告書

無賸餘，則應向本院更正會計報告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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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109年總統、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之擬參選人於 109年

年初(1 月 1 日至 1 月 10 日間)收受營利事業捐贈之政治

獻金，惟該營利事業前一年度財務報表尚未結算申報，如

何認定擬參選人已盡查證義務？ 

答: 

109年總統、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之擬參選人於 109年

年初收受營利事業捐贈之政治獻金，惟該營利事業前一

年度財務報表尚未結算申報，擬參選人於申報政治獻金

會計報告書時，請檢附該營利事業出具之「無累虧聲明

書」，以作為已盡查證義務之憑據。 

惟本院查核時若發現該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有累積虧損尚

未依規定彌補時，捐贈者依政治獻金法(下稱本法)第 29

條第 2 項規定，按其違反規定之捐贈金額處 2 倍以下之

罰鍰；擬參選人依本法第 30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2項規

定，因已盡查證義務，不予處罰，但其違反規定之政治

獻金，沒入之。 

 

7. 如何查證是否屬未成年人捐贈之政治獻金？  

答: 

因內政部未建置相關資料於機關網站，擬參選人如要查

證所收受政治獻金有無政治獻金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6 款

未具有選舉權之人不得捐贈之情事，依同條第 4 項第 3

款規定，得以書面載明捐贈者之「姓名」、「身分證統一

編號」及「捐贈日」向該部查詢。 

 

8. 政治獻金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對外募款，捐贈者透過該平

台線上刷卡或轉帳捐贈後，第三方支付平台再整批匯入政

治獻金專戶，則捐贈日及捐贈方式如何認定？第三方支付

平台內扣之手續費可否列報支出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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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 

捐贈者如透過第三方支付平台線上刷卡或轉帳捐贈政治

獻金，線上刷卡或轉帳當日即為捐贈日，捐贈方式為「匯

款」，而第三方支付平台於一段時間後，整批匯入政治獻

金專戶，匯入日期則為存入專戶日期。惟請注意依政治

獻金法第 10條第 2項規定，捐贈日至存入專戶日期，不

得超過 15日。另第三方支付平台匯入專戶時內扣之手續

費可列為「雜支支出」。 

 

9. 競選經費支出大於政治獻金收入，申報綜合所得稅得否列

舉扣除？ 

答: 

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，「候選人

競選經費之支出，於前條規定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

內，減除政治獻金及依第四十三條規定之政府補貼競選

經費之餘額，得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作為投票日年度列

舉扣除額。」爰此，請候選人自行檢附競選經費支出憑

證及選舉委員會通知領取競選費用補貼的相關文件，作

為申報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。 

 


